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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沪环规〔2025〕10 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

《上海市碳普惠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生态环境局、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、上海自贸区

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，根据《上海市碳排放管

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我局制定了《上海市碳普惠管理办法》。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10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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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碳普惠管理办法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为规范本市碳普惠机制建设和运行管

理，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，依据《上海市碳排放管理

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本办法所称碳普惠，是指将机关、企事业单

位、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或个人（以下简称“碳普惠相关主体”）

的减碳行为进行量化并赋予一定价值，运用商业激励、市场交易

等方式，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正向激励机

制。

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本办法适用于本市碳普惠机制的设计、

建设、运营及其监督管理。

碳普惠相关主体实施的减碳行为已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

市场、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以及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

场管理范围内的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条（工作原则）本市碳普惠机制遵循“目标引领、广泛

参与、精简便捷、惠民利企”的工作原则。

第五条（部门职责）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碳普惠的组织实

施、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，包括方法学、减排项目、减排场景、

行为场景管理以及相关配套政策制定等，并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

动碳普惠实施。区生态环境部门落实本辖区内碳普惠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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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减污降碳管理运行技术中心、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为

碳普惠的具体实施提供技术支撑。其中，上海市减污降碳管理运

行技术中心组织开展评估论证、减排量管理、电子政务服务对接

等工作；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组织开展碳积分商城建设和规范运

行、减排量交易等工作。

第六条（社会参与）鼓励碳普惠相关主体积极参与方法学、

减排项目、减排场景、行为场景的开发和建设，推动碳积分商城

可持续运行，丰富减排量闭环消纳渠道，拓展碳普惠信用评估体

系应用。

第七条（电子政务服务）市生态环境部门建立上海市碳普惠

管理运营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管理运营平台”），为碳普惠方法学、

减排项目、减排场景、行为场景、减排量以及碳积分转化的管理

提供数智技术支撑，管理运营平台应当实现与“一网通办”“随

申办”等电子政务服务系统以及其他相关应用平台的对接。

第八条（碳普惠方法学体系）碳普惠方法学体系包括减排项

目方法学和减排场景方法学，基于科学性、可靠性、普惠性等原

则将方法学划分为Ⅰ类和Ⅱ类，不同类别的方法学确认的减排量

分类实施闭环消纳。

鼓励碳普惠相关主体选取区域代表性强、减排效益好、数据

可靠性高的项目和场景开发方法学。经评估论证通过后的方法学

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市生态环境部门综合考虑公众意见，

按照有关规定公布方法学文本。根据碳普惠运行情况，可适时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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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方法学文本。

第九条（减排项目、减排场景开发）碳普惠相关主体应当依

照公布的碳普惠方法学开发减排项目和减排场景，并将有关信息

报送市生态环境部门。市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评估论证，并向

社会公开减排项目和减排场景的有关信息。鼓励承担公共服务职

能的机构为减排场景的运营提供可信数据，并与管理运营平台实

现数据对接。

第十条（避免重复申报）碳普惠相关主体应当承诺同一项目

在碳普惠计入期内，不重复参与其他相关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

目、绿色电力证书交易等。

第十一条（减排量管理）碳普惠相关主体应当依据发布的方

法学实施减排项目和减排场景。市生态环境部门每年对减排项目

实施主体报送的碳普惠减排量数据组织开展评估论证，确认减排

量并通过管理运营平台予以记录，减排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

（tCO2e）进行量化。减排场景应当与管理运营平台实现数据对接，

相应场景的减排量可在管理运营平台中直接确认和记录。市生态

环境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减排场景数据质量比对，并对存疑数

据予以矫正。

第十二条（减排量消纳方式）依据Ⅰ类和Ⅱ类方法学确认的

减排量可用于生态损害赔偿替代性修复、大型活动碳中和、自愿

碳抵销、碳积分兑换等。依据Ⅰ类方法学确认的减排量还可用于

上海碳市场配额履约清缴，有关清缴规则由市生态环境部门另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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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。

第十三条（生态损害赔偿替代性修复）对生态环境损害无法

修复或无法完全修复的案件，鼓励在符合有关生态环境修复法规

政策和规划的前提下，使用碳普惠减排量开展生态损害替代性修

复。

第十四条（大型活动碳中和）鼓励大型演出、赛事、会议、

展览及其他大型活动的举办单位通过使用碳普惠减排量自愿抵

销相关碳排放量，推动实现碳中和。

第十五条（自愿碳抵销）鼓励各类社会主体使用碳普惠减排

量用于抵销日常运行或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，积

极践行低碳责任。

第十六条（碳积分兑换）个人参与碳普惠减排项目、减排场

景产生的减排量，可按照碳积分管理相关规则进行积分转换，用

于兑换相关商品或服务。为碳积分提供商品或服务兑换的机关、

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可作为碳普惠权益方，

将个人兑换权益后汇集的碳积分转换成减排量，并依据本办法第

十二条进行消纳。

第十七条（减排量交易）符合上海碳市场交易规则的有关交

易主体可通过挂牌交易、协议转让等交易方式参与减排量交易。

减排量交易应当按照上海碳市场交易规则执行。

第十八条（减排量注销）碳普惠相关主体依据本办法第十二

条消纳碳普惠减排量的，应当在管理运营平台中注销相应减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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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。

第十九条（行为场景管理）行为场景是指在“衣食住行用”

等生活领域实施的一系列具有较高社会认可度和参与度的减碳

行为，通过一定赋值规则确认相关行为产生的减碳效益，旨在引

导和激励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。鼓励碳普惠相关主体参与建设

碳普惠行为场景，对社会认可度较高、具有广泛参与度的减排行

为提出赋值规则，经市生态环境部门评估论证通过后纳入碳普惠

机制，有关管理要求由市生态环境部门另行制定。

第二十条（数据质量管理和权益保护）碳普惠相关主体应当

对相关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，并确保数据可追溯。

市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采用区块链、大数据等数字技术，

对减排量确认、划转、转换和注销以及减排量交易等环节实施监

督管理，保障碳普惠机制公开、公平、公正运行。相关数据涉及

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，应当依法予以保密。

第二十一条（支撑保障）市生态环境部门制定碳普惠方法学

开发与申报、减排项目和减排场景开发与申请、碳积分管理、行

为场景管理等实施细则，并组建碳普惠专家库，为技术评估论证

等工作提供咨询意见。本市碳排放权交易机构负责制定减排量交

易相关规则。

第二十二条（激励措施）加强市区联动、行业协同，支持有

条件的地区、企业等结合自身特色，进一步丰富碳普惠应用场景，

提供多元化的消纳渠道，推动各类减排行为纳入碳普惠机制。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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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碳普惠激励措施，基于减排项目、减排场景和行为场景等形成

的碳普惠相关数据，推动建立碳普惠用户成长体系，提升社会参

与度。探索构建企业和个人碳普惠信用评估体系，在符合有关规

定的前提下，可在授信额度、利率及增值服务等方面为碳普惠信

用良好的企业和个人给予优惠支持。探索碳普惠相关金融产品的

开发，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碳普惠绿色投融资服务。

第二十三条（施行日期）本办法自2025年 11月 1日起施行，

有效期至 2030 年 10 月 31 日。

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30 日印发


